
 

有关这本法律及保险手册  
 

 这本手册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他们的服务对象提供一般参

考指南。   

 

 其作用不是为了替代资深的法律顾问。当您因他人之

故而受伤，您的索赔要求也许有一些具体的事实对需要解决的争

议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需要解决这些争议进而确保获得合理的赔

偿。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您应该向资深的人身伤害律师咨询以

确定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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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合法权利–安省汽车意外事故索赔-法案 198 
 

 

 如果您在安省发生汽车意外事故，您有权提出诉讼。这本手册根据法 198 的

规定概述受伤者的基本权利–安省目前的汽车意外事故保险计划表。 

 

受伤者何时可以向对方司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通常个人可以根据以下情况向过失者或负有责任的司机提出诉讼： 

• 在意外事故中受伤；或  

• 如果家属在意外事故之中受伤或死亡。   

 

  个人仍然可以向对方司机提出诉讼即使: 

• 他或她或家属成员对过失负有部分的责任；并且/或 

• 他或她在出意外事故时喝酒开车。   

 

  然而，如果在出车祸时，如果他或她开车没有保险，这个人不得起诉对方的

司机。 

 

向对方司机起诉可以得到什么赔偿？ 

 

 受伤者可以获得损失赔偿金，用以赔偿他或她在以下方面所承受的损失： 

• 经济损失; 

• 收入能力的丧失;  

• 丧失做家务和维修以及室外杂活的能力；并且, 

• 零星开支 

 

如果受伤者的伤势高达某一个“阀值”，他们也能就以下原因起诉: 

• 疼痛、痛苦以及丧失对生活的享受; 

• 丧失家庭成员所给予的照料、引导以及陪伴；并且 

• 医疗护理费开支。 

 

对索赔诉讼的权利是否有限制？ 

 

 是的，有一些重要的限制，其中包括： 

• 在判决之日或诉讼和解之前，一个人只能得到他或她工资损失的百分之八

十的赔偿；  

• 如果他或她的伤势高于某一个“阀值”，此人只能提出诉讼要求赔偿他或

她的医疗费、他或她的疼痛、痛苦以及丧失对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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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阀值”规定一个人必须遭受了永久性、严重的毁容，或者重要的身

体、精神或心理功能遭受永久性的、严重的伤害。经常是很难断定伤害是

否跨越了“阀值”，并且受伤者总是应当向见多识广的人身伤害律师咨询; 

• 有关疼痛、痛苦以及丧失对生活的享受的损失赔偿费要先减去$30,000.00 

元的免赔费 （垫底费），然而，如果赔偿额超过$100,000.00 元，免赔费

（垫底费）的规定不适用； 

•  因丧失了受伤或身亡的家庭成员所给予的照料、引导以及陪伴而获得的赔

偿费要先减去$15,000 元的免赔费（垫底费），然而，如果赔偿额超过

$50,000.00 元，免赔费（垫底费）的规定不适用； 

• 为了具有资格获得丧失了受伤的家庭成员所给予的照料、引导以及陪伴的

赔偿费，受伤者的伤势必须符合“阀值”的规定。 

 

是否有任何时效限制？ 

 

 一般来说，一个人从意外事故之日起有两年的时间可向对方司机提出诉讼。  

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这时效限期可以延期。  

 

在碰撞事故之后受伤者应该即采取任何步骤? 

 

 拟提出索赔起诉的人士根据规定需要: 

• 在事故之后的 120 天之内，通知对方司机拟提出诉讼的意向； 

• 在向他或她提出索赔起诉之前，申请汽车保险意外津贴。 

 

如果对方司机没有保险或受伤者是被肇事逃逸司机所撞，那该怎么办？ 

 

如果是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所撞或对方司机没有保险，受伤者可以向他或她自

己的保险公司提出起诉索取赔偿费。详情请向资深的人身伤害律师咨询。   

 

如果某人没有任何保险并且对方司机没有任何保险，那该怎么办？ 

 

 只要个人不是在没保险的情况下开车，他或她仍然可以提出索赔起诉。   

赔偿费来源于政府提供的机动车事故索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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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险意外津贴- 
根据法案 198 规定的基本权利 

 
 这章涉及汽车保险意外津贴-该津贴旨在替代收入的损失并且为所有（无论

是无辜的或是有过失的）在安省发生的汽车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什么是汽车保险意外津贴？ 
 

汽车保险意外津贴是根据您的汽车保险的保单规定享受的。根据法律规定，

安省每份保单均是相同的，除非人们购买了额外的意外津贴。 

 

谁有资格享受？ 
 

 任何人在意外事故之中受伤均有资格享受。如果意外事故使某些亲戚和受赡

养者受伤而导致其他任何人遭受心理或精神上的创伤也可以有资格申请汽车保险意

外津贴。   

 

如果事故的过失是全部或部分归属于受伤者，这有什么关系？ 
 

 没有。不管此人是否对此意外事故负责或是否他或她有任何保险，此人均可

享受意外事故津贴。 

 

如果受伤者在碰撞时喝酒驾驶，那该怎么办？ 
 

 如果您被指控酗酒驾驶或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您会失去您的某些津贴。  

然而，您仍然有资格享受医疗和康复治疗的津贴和看护津贴。 

 

如果受伤者在碰撞时正在工作，那该怎么办？ 
 

如果一个人在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在工作，他或她也许有资格享受工伤津

贴的赔偿。这些津贴的分发是根据工作场所安全及保险法的规定。如果您在汽车意

外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在工作，您应该在申请任何形式的津贴之前先向律师咨询。   

 

 

需要多长时间之内提出申请汽车保险意外津贴？ 
 
 从意外事故之日起您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通知您的保险公司您拟申请意外津

贴。然而，如果您没有遵守这时效的规定，只要您的耽搁有合理的理由，您仍然可

以申请意外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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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向哪家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享受意外保险津贴？ 
 
 通常受伤者向他自己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汽车保险意外津贴。 

 

 如果当您受伤时您没有您自己的汽车保险，您可以向您受伤时乘坐的汽车的

保险公司提出申请汽车保险意外津贴或者您作为行人可以向撞您的汽车的保险公司

提出申请。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均不适合，您可以向任何跟这次意外事故有关的汽车的保

险公司提出申请。  

 

  最后，如果意外事故之中没有涉及到有保险的汽车，您应该向机动车事故索

赔基金会提出申请意外津贴。 

 

可以享受哪些意外津贴？ 
 
 您也许有资格享受下列种类的意外津贴： 

• 收入替代津贴; 

• 非受薪人士津贴； 

• 照料他人者津贴; 

• 家务和维修以及室外杂活津贴; 

• 受损失的教育费用； 

• 衣服、眼镜、助听器等等物品损坏的赔偿费; 

• 访问者费用; 

• 医疗以及康复的费用津贴; 

• 死亡以及丧葬费津贴; 

• 个案经理的服务费；并且 

• 看护津贴。 

 
这些津贴的金额是多少并且可以享受多长时间？ 
 
 您也许有资格申请以下津贴： 

 

• 收入替代津贴; 高达您净收入的百分之八十，最高是每星期$400 元； 

• 非受薪人士津贴： 如果您在意外事故发生时没有工作，可每星期享受

$185.00 元。此津贴是在意外事故的六个月之后可以享受； 

• 照料他人者津贴; 如果某人需要照顾，您是主要照顾者，那么每星期$250 

元，此外需要照顾的是一人再加$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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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以及康复津贴; 如果您遭受非灾难性的伤害，可以享受高达$100,000 

元的津贴为期长达 10 年时间。如果您遭受灾难性的伤害，可以终身享受高

达$1,000,000 元的津贴。 

• 看护津贴：高达$72,000 元（最高每月$3,000 元，为 期长达 2 年时间，如

果您是遭受非灾难性的伤害。可以毕生享受高达$1,000,000 元（最高每月 

$6,000 元的津贴)，如果您是遭受灾难性的伤害。 

• 死亡津贴: 死亡者的配偶获得$25,000 元，死亡者所需要赡养的人每人

$10,000 元； 

• 丧葬津贴: $6,000 元为丧葬费; 

• 受损失的教育费用：高达$15,000.00 元； 

• 家务和维修以及室外杂活津贴; 每星期$100 元，为期长达 2 年时间，如果

您是遭受非灾难性的伤害。如果您是遭受灾难性的伤害，您可终身享受每星

期$100 元的津贴。 

 

如果您购买了可供选择的额外津贴，这些津贴的数额可以增加。 

 

什么是灾难性损伤？ 
 
 这是最严重的人身损伤，其中包括: 

• 整个身体的百分之五十五遭受损伤； 

• 截瘫; 

• 四肢瘫痪; 

• 失去双眼; 

• 失去双腿或双臂; 

• 失去一支手臂和一条腿; 

• Glasgow 昏迷指数在 9或 9以下; 

• 显著的或极度的精神或行为损伤。 

 

对灾难性的损伤的界定极为困难，经常有困难断定是否损伤符合此定义的要

求。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遭受灾难性的损伤，受伤者一定要向资深的人身损伤律

师咨询。 

 

总结 
    

总之，申请保险意外津贴的程序非常复杂。涉及到较短的时间期限以及填写

大量的表格和证书。向资深的人身损伤律师咨询有助于您尽快获得所有您有资格

获得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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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的基本权利以及“过失”法则 
 

 

 这章涉及侵权法的基本权利以及“过失”法则。它以普通的方式解释受伤者

在何种情况之下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 

 

什么是“过失”并且哪些例子是过失？ 
 

 由于他或她的行为没有符合一个合理的谨慎标准而导致 他人遭受损伤的情

况就称为过失。在这情况之下，受伤者也许有权利向有过失行为的人提出诉讼要求

赔偿损失费。过失通常在下列情况之下发生： 

� 司机未能遵守交通规则； 

� 房地产的居住人未能使他们的宅地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结果导致

该场所的使用者遭受危险和损伤； 

� 酒馆和餐馆允许顾客喝醉酒标并且伤害了他们自己或他人；并且 

� 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员在医治看护病人或客户时未能遵照合理的谨慎标准

去履行义务。 

 
所享受的汽车保险意外津贴的金额数目是否有任何限制？  
 
 该问题的简单答复是“没有”。 然而，除非被告是一位富人或一家大公

司，实际上大多数受伤者所能获得的赔偿损失费仅仅高达任何保单的数目限额。  

就汽车而言，以下保险金额通常可以达到： 

� 大多数汽车驾驶员的保单的限额至少$500,000 元或$1 million 元;  

� 如果负有过失责任的司机没有保险或保险金额不足，受伤者自己的保单

可提供额外的保险金额；  

 

与非机动车意外事故为什么不同？  
 

 在非机动车的意外事故中伤残的当事人要面临着两项极为严重的挑战； 

1. 与机动车的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不同，这些当事人不可以申请“汽车保

险意外津贴”。   

2.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负有过失责任的、有足够资产的或有保险的被告为

和解提供资金或支付经法院裁定的金额。   

 

如果是房主的过失，那该怎么办？ 
 

如果由于房主的过失而受伤，那么房主的房屋保单可以提出保险金支付受伤

者的赔偿金额。大多数拥有房子或居住在公寓的人有房屋保险。然而，与汽车保险

不同，法律不要求房主购买房屋保险。大多数房屋保险包括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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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范围不仅仅包括购买保险的人士，也包括他或她的配偶并且他们的

受赡养人。  

� 为发生在住宅或物业内的意外事故提供保险；   

� 为发生在住宅以外的意外事故，包括划船意外事故、自行车意外事故、

运动意外事故，许多其它与过失有关的情况提供保险；并且 

� 保险限额为 $1 百万元。 

 

如果是公司或其它机构的过失，那该怎么办？ 他们是否购买了能支付索赔的责任
保险？ 

 

万一他们或他们的职员犯有过失行为而导致他人受伤，大公司、小公司以及

其它机构通常购买责任险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以防备被起诉。商业上常见的例子如餐

馆和酒吧通常购买责任险。   

 

如果是市或政府某些部门的过失，那该怎么样？ 如果是市或政府的过失，人们可
以向它们提出起诉吗？ 
 

 回答是“是的”。省、市、县政府有它们必须履行的专门职责。例如，省政

府有责任在夏天和冬天保持公路处于良好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向政府提出索赔的时效期限非常短。如果您认为有可能是政

府部门的过失导致您受伤，您应该立即向人身损伤律师咨询。 

 

如果无人可诉，那该怎么办？ 
 

如果不是律师，不可能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全部还是部分对意外事故的过失负

责。甚至保险理算师无法对此加以定夺。只有合格的人身伤害律师才能有效地决定

是否当事人有权向第三方提出赔偿起诉。 

 

为什么向人身伤害律师咨询？ 
 

重要的是受伤者能聘请到一位资深的人身伤害律师，并且最好是一位具有执

照的民事诉讼专家。人身伤害法很复杂。如果您需要开心脏手术，您不会去看骨科

医生；依此同理，您不应该去聘请房地产律师或商业律师受理您的人身伤害事项。  

富有经验的人身伤害律师是最佳的人选来确定所有可能的赔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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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期限以及通知期限 
 
 

 这章阐述根据受伤者的能力来限定提出诉讼的普通时效期限。这些时间限制

称为“时效期限”和“通知期限”。 

 

什么是时效期限以及通知期限？ 
 

“时效期限”指的是诉讼在这段期限内必须开始。如果索赔的诉讼在时效期

限之后开始，法院可以不予受理。 

 

通知期限与时效期限相似，在实际开始起诉之前受伤者在规定的通知时间期

限之内就起诉之事通知潜在性被告。   

 

普通的时效期限以及通知期限 
 

以下的表格仅仅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并不代表是有关时效和通知的全部资

料。  有许多变数会影响何时时效期开始计算。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向法律专

业人员咨询。   

 

于 2004 年，安省政府更改了时效期限的法规。  新法规不影响于 2004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索赔诉讼，在这日期之前受伤者知道了导致提出索赔的事实。  新法

规不影响通知期限。   

 

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根据新法规，实效期限自从受伤者知道或按理应该已

经知道导致提出起诉的事实之时才开始计算。   

 

普通时效期限和通知期限列表如下： 

 

诉讼的类型 时效以及通知期限 

  

侵权行为以及有关的诉讼（例如，在私人

住宅意外滑倒）不受特定的时效期限限

制。  

6 年 (2004 年 1 月 1 日之前) 

两年 (2004 年 1 月 1 日之后)  

  

对政府起诉(除房地产的所有权和居住权之

外) 

在诉讼开始 60 天之前事先给予起诉

通知。 诉讼必须在两年之内开始。 

  

公路维修  两年 

在 10 天之内通知  



 

 10

  

公路交通意外事故   两年 

  

医院和医疗过失 两年 

  

意外保险津贴 自从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津贴开始的两

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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